附件

沈海高速泉港段“3·22”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5年3月22日9时40分许，邓*富驾驶粤BBP0834号轻型封闭式货车沿沈海高速厦门往福州方向行驶至2205公里700米（驿坂收费站匝道）处，追尾碰撞前方由李*波驾驶的闽D6DQ63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造成邓*富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要求及区政府批复，由泉港区安委办牵头组织成立沈海高速泉港段“3·22”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有关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意见
评估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照《沈海高速泉港段“3·22”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通过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走访相关单位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核实和评估。
总体来看，评估组认为泉港区应急管理局、厦门市区交通运输局、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均能认真对照《泉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沈海高速泉港段“3·22”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泉港政综〔2025〕89号）中有关事故责任追究以及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各项要求，立足各自职能职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各自问题整改，并取得明显工作成效。事故相关企业、责任人员责任追究和处罚已落实到位，事故相关材料档案已归档，事故相关材料已向泉州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事故调查报告已于泉港区人民政府官网公开。同时，评估组也发现一些难点问题需持续推动解决，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粤BBP0834轻型封闭式货车驾驶员邓*富追究责任执行情况
处理建议：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本起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处理结果：因在本起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二）公职人员王*让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由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予以提醒谈话。
处理结果：2025年10月19日，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对王*让进行提醒谈话。
（三）公职人员李*霖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由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予以提醒谈话。
处理结果：2025年10月9日，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对李*霖进行提醒谈话。
（四）公职人员陈*华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由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予以提醒谈话。
处理结果：2025年9月8日，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对陈*华进行提醒谈话。
（五）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由泉州市泉港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由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对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的安全监管情况进一步调查处理。
处理结果：泉港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5年11月13日对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作出处罚决定〔（泉港）应急罚〔2025〕7号〕。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超过承诺期限未投入营运车辆，集美区住建和交通局依法注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六）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张*强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由泉州市泉港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泉港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5年11月13日对张*强作出处罚决定〔（泉港）应急罚〔2025〕8号〕。
（七）闽D6DQ63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李*波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由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处理结果：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2025年4月29日对李*波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泉高公交行罚决字〔2025〕3533012400690191号〕。
（八）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驿坂中队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向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作出检讨。
处理结果：该中队已于2025年10月17日向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作出书面检讨。
（九）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驿坂中队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向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作出检讨。
处理结果：该中队已于2025年9月29日在三大队办公会上由中队负责人作出检讨。
（十）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征管所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处理建议：向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作出检讨。
处理结果：泉州征管所已于2025年9月10日向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做事故防范改进报告。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驾驶员安全驾驶意识整改落实情况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定期梳理其他部门抄告的企业违法违规信息，对超载超限、超速、疲劳驾驶以及高风险等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企业进行警示约谈，要求企业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运输全过程管控，先后约谈相关企业92家次。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持续抓好重点宣教工作，主动上门走访辖区内的重点客货运企业11家，向外地企业发函48份，累计教育重点车辆驾驶员300余人次，进一步强化驾驶员安全意识和职业责任感，督促驾驶员落实安全驾驶意识和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
（2） [bookmark: _Toc26286][bookmark: _Toc27341][bookmark: _Toc30723][bookmark: _Toc7474]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整改落实情况
厦门多拉智能汽车有限公司通过强化底线思维，牢固树立红线意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有效消除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驾驶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16872]（三）行业监督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1.厦门市交通运输结合工作实际，督促指导各区住建和交通局、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以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主线，围绕强化源头监管、突出整治重点、紧盯动态监控、严格一线执法、深入教育宣贯等方面，“双随机”检查企业128家次，集中检查企业119家次，入企辅导481家次，发现问题均要求企业按期整改到位，着力强化货运执法检查工作质效，依法严肃查处道路货物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共查处货运违法行为218起，罚款金额33.4万余元，以严格执法倒逼运输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2.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莆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结合违法查处对货车驾驶员进行面对面的安全教育，力求做到查处一起、教育一起，“3·22”事故发生以来共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247起，其中查处酒醉驾68起、疲劳驾驶153起、分心驾驶608起、超速1572起、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2748起，实现对各类重点违法行为的全面覆盖、综合整治，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
3.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严格执行货车重量超限劝导，强化一线收费人员现场管控意识，强化联勤联动，对入口重量超限车辆一律登记备案，同步通过“超限劝返工作群”报告高速行政执法机构和高速交警等单位。
四、存在问题
各部门基本上都能够履行监管职责，但在落实行业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配合的监管机制建设上还存在差距，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方面机制还不够顺畅，在行业部门牵头作用上发挥不够，监管合力还没有有效形成。
五、工作建议
（一）持续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
[bookmark: _GoBack]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要求，按照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事故通报警示约谈等工作，深刻吸取国内外各类典型事故教训，以案为鉴，切实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进一步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切实把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二）持续完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体系
持续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任务清单； 建立明责确责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原则，确定部门监管责任，并逐步建立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各部门协同配合的综合监管工作机制；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法定职责，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三）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按照国家、省、市、区部署要求，按照实施方案具体安排， 
坚持以人为本（企业主要负责人、从业人员、监管人员及专家安全素质能力提升）、本质安全（设备设施安全性可靠性水平提升），紧盯重大安全风险辨识管控、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重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等突出问题，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持续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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